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99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會為公平交易法之主管機關，職掌擬訂公平交易政策與法規，為維護交易秩序與保障消費者利益，就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及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依檢舉或職權加以調查處理，藉以保障合法事業及消費大眾權益，確保市場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近年由於國際金融風暴襲捲全球，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社會型態的變遷，事業間交易行為愈趨複雜萬端，為建立公平合理的經濟秩序規則，及協助業界明確釐定可資依循之競爭規範，本會以「競爭秩序的守門員」自我期許，以「自由公平競爭，共創經濟繁榮」為長期目標願景，訂定「查處限制競爭行為，促進市場自由開放」等8項關鍵策略目標，並據以落實於年度施政重點，以確保事業均能在自由、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中充分發揮所長，從事以品質、價格、服務與效能為本質之公平競爭，期能深化並健全我國產業基礎，激勵經濟成長的長期動能，進而共同打造活力蓬勃繁榮斐然的美好家園。 

　　本會依據行政院99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本會未來發展需要，編定99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防範市場力量集中，調查處理事業妨礙競爭行為；有效審查事業結合申報及聯合行為申請許可案件；建立良好產業競爭環境，協調相關機關分工合作；充實完善產業資料庫，強化產業資訊體系。

二、匡正事業競爭行為，奠定公平競爭基礎：

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調查處理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導正商品或服務表示方式，規範不實廣告；擇定競爭劇烈、有違法之虞之產業，實施重點產業督導計畫；完備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管理多層次傳銷。

三、完備公平交易法規制度，建構完善競爭環境：

參考外國相關競爭規範發展，研修公平交易法及其相關子法與行政規則；適時參與各機關修法會議，協調相關機關檢討妨礙競爭法規。

四、倡議公平交易理念，形塑優質競爭文化：

舉辦「與地方主管機關業務協調會報」，強化與其他機關之協調溝通；辦理公平交易法宣導及相關活動，促使業者知法守法；運用大眾傳播媒體、編印文宣出版品等多元化宣導管道，普及社會大眾對競爭政策之認知；建置維護「APEC競爭政策資料庫」，推展競爭研究風氣。

五、拓展國際交流合作，接軌國際規範潮流：

參與競爭法國際論壇，汲取國際執法經驗；推動國際交流與合作，適時推動簽署合作協定；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分享我國立法、執法及宣導教育經驗。

六、掌握案件辦理時效，確保消費大眾權益：

依法審理公平交易法各類涉法案件，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積極掌握辦案時效，有效提升案件辦結率。

七、節約政府支出，維持長期財政穩健：

避免浪費及不當支出，秉持成本極小化、效益極大化原則，力求國家財政長期之收支平衡。

八、提升組織學習能力，營造有利學習環境：

推動「職務輪調制度」，建構有利生涯發展機制；選派同仁出國參加會議與研習交流，拓展國際視野。

九、提升研發量能：

強化行政及政策類研究內涵，提升決策品質與行政效率；適時檢視修訂主管法規，強化執法機關權力及調查程序。

十、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

控管機關資本門預算執行率，符合業務實際需要，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概算數，達成各年度之目標。

十一、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理效能：

控管機關年度預算員額增減率，提升人力使用效益；推動終身學習，營造有利學習環境。

十二、主動查察災後農畜產品及重建物資價格變化情形，防止人為操縱及聯合壟斷：

持續運作本會「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即時派員查察相關市場之供給及價格變化情形，並發函警示相關業者不得有共同調漲價格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公布檢舉專線，適時發布新聞，安定消費者信心。

 

貳、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體制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一
	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1
	處分案件維持率
	1
	統計數據
	(累計維持處分件數/累計處分件數)×100%
	96.6%

	
	
	2
	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工合作
	1
	統計數據
	協調主管機關獲致具體成效次數
	6次

	
	
	3
	查察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物資之市場競爭狀況
	1
	統計數據
	查訪家數
	30家

	二
	匡正事業競爭行為，奠定公平競爭基礎
	1
	選擇特定產業實施重點督導計畫
	1
	統計數據
	實施特定產業重點督導計畫次數
	4次

	
	
	2
	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業務檢查
	1
	統計數據
	檢查家數
	52家

	三
	完備公平交易法規制度，建構完善競爭環境
	1
	研修公平交易法及其相關子法與行政規則
	1
	統計數據
	研修相關法規及處理原則或行政規則之數目
	7項

	
	
	2
	協調相關機關檢討妨礙競爭法規
	1
	統計數據
	參與相關機關修法會議且就競爭政策提出建議次數
	3次

	四
	倡議公平交易理念，形塑優質競爭文化
	1
	規劃舉辦宣導活動
	1
	統計數據
	本會宣導埸次
	70場

	
	
	2
	對業者及一般民眾公平法宣導之效益
	1
	問卷調查
	滿意度比率
	92%

	五
	拓展國際交流合作，接軌國際規範潮流
	1
	推動雙邊交流與合作
	1
	統計數據
	進行官員互訪、舉辦諮商會議、研議合作協定之國家數目
	3國

	
	
	2
	競爭法技術援助實施效益
	1
	問卷調查
	開發中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來台接受技術援助滿意度比率
	80%

	六
	掌握案件辦理時效，確保消費大眾權益
	1
	收辦案件當年辦結率
	1
	統計數據
	(當年辦結案件數/(前1年未結件數+當年收辦件數))*100％
	83%

	
	
	2
	收辦案件累計結案率
	1
	統計數據
	(年底之累計已結案件數/累計收辦案件數)*100％
	98.7%

	七
	節約政府支出，維持長期財政穩健
	1
	加強財務控管及落實會計審核方案之檢討或重點宣導活動
	1
	統計數據
	檢討或宣導次數
	1次

	八
	提升組織學習能力，營造有利學習環境
	1
	職務輪調比率
	1
	統計數據
	（全年度職務遷調人數/職員總數）×100﹪
	3%

	
	
	2
	同仁出國開會研習比率
	1
	統計數據
	（全年度出國參加會議、研習、交流等人數/職員總人數）×100﹪
	12%


註：

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參、年度共同性指標
	共同性目標
	共同性指標

	
	共同性指標
	評估體制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一
	提升研發量能
	1
	行政及政策研究經費比率
	1
	統計數據
	（年度行政及政策類研究經費÷年度預算）×100％
	0.2%

	
	
	2
	推動法規鬆綁：主管法規檢討訂修完成率
	1
	統計數據
	（檢討訂修法規完成數÷主管法規數）×100％
	0%

	二
	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
	1
	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1
	統計數據
	(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資本門應付未付數+資本門賸餘數)/(資本門預算數) ×100%（以上各數均含本年度原預算、追加預算及以前年度保留數）
	100%

	
	
	2
	機關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概算數
	1
	統計數據
	[(本年度歲出概算編報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100％
	3%

	三
	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理效能
	1
	機關年度預算員額增減率
	1
	統計數據
	【（次年度－本年度預算員額數）÷本年度預算員額】×100％
	0%

	
	
	2
	推動終身學習
	1
	排序比對
	是否依規定推動終身學習，並達到下列各分項標準者（各年度目標值填列符號代表意義：0代表「3項均未達到」、1代表「達到1項」、2代表「達到2項」、3代表「達到3項」）
【說明】：

1、平均學習時數、平均數位學習時數、與業務相關平均學習時數均超過該年度最低時數規定。

2、各主管機關將推動法治教育、人文素養及推廣數位學習（如營造優質數位學習環境、依業務性質及施訓需求發展數位課程、選送屬員參加數位學習人才培訓專班等）等工作納入年度訓練進修計畫。

3、各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訓練費用占人事費用之比例均達4％以上。
	2(代表符號)


註：

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
	查處事業限制競爭行為 
	一、有效規範事業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行為。
二、有效規範事業限制轉售價格、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及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等行為。

三、有效審理事業聯合行為申請許可案件之核駁。

四、加速審理事業結合申報案件。 

	
	協調相關機關分工合作，積極執法 
	一、注意季節性特種農作產品供需市況，並視需要與農政主管機關進行協調溝通，共同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二、注意有線電視產業市況，並視需要與相關主管機關進行協調溝通，共同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三、與相關機關分工合作，防範民生物資有聯合壟斷情事，採行因應措施。

四、關注乳品市場發展，並依個案檢視相關法規之妥適性，必要時邀集相關機關進行會商。

五、關注油品市場發展，並依個案檢視相關法規之妥適性，必要時邀集相關機關進行會商。 

	
	建立市場公平競爭機制 
	一、檢討研修服務業相關案件處理原則與規範說明，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環境。
二、委請專家學者進行「結合矯正措施之研究」。

三、委請專家學者進行「各國競爭法對能源產業規範之研究」。 

	不公平競爭行為調查處理
	查處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 
	一、調查處理仿冒行為。
二、調查處理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徵）行為。

三、調查處理損害他人營業信譽行為。

四、調查處理違法多層次傳銷行為。

五、調查處理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規範不實廣告 
	一、辦理不實廣告監控計畫。
二、擇定競爭劇烈、有經常違法之虞之產業，實施不實廣告重點督導計畫。

三、積極宣導公平交易法有關不實廣告之規範。 

	
	管理多層次傳銷 
	一、審視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料。
二、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業務檢查。

三、辦理多層次傳銷法令宣導工作。

四、完備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 

	法務及行政救濟業務
	研修公平交易法及其相關子法與行政規則 
	一、檢討修正公平交易法。
二、研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三、檢討修正本會相關子法及行政規則。

四、辦理公平交易法專題及系列講座。

五、辦理行政執行及行政救濟答辯。 

	綜合企劃及宣導業務
	宣導公平交易法 
	一、辦理地區性宣導說明會。
二、辦理公平交易法大學院校訓練營、宣導說明會。

三、運用大眾傳播媒體辦理宣導及印製宣導文宣資料。 

	
	聯繫協調地方及其他主管機關 
	一、規劃、舉辦「與地方主管機關業務協調會報」。
二、辦理各縣市政府協辦公平交易法業務成績優異機關敘獎。 

	
	充實競爭政策與競爭法專業資料 
	一、彙編國內競爭政策、競爭法及相關執法實務等資料，提供競爭政策專業研究園地。
二、蒐集各國有關競爭政策與競爭法專業圖書及期刊，並提供專業諮詢服務，推廣競爭政策理念。

三、建置並維護「APEC競爭政策資料庫」21個會員體14項資料，提供競爭政策資料國際交流平台。 

	政策擬訂及國際交流業務
	推動國際交流合作，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 
	一、參與競爭法國際論壇。
二、推動國際交流與合作。

三、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 

	產業調查統計及資訊管理
	強化產業資訊體系，建立有效執法之決策支援系統 
	一、辦理市場結構及產業營運活動調查，整合相關機關之各產業營運資料，充實完善產業資訊系統。
二、配合「電子化政府」方案，支援資訊上網公開及線上服務，及節能減紙政策，建置公文線上簽核系統，並建構單一入口系統及各項資訊服務設施，提升電腦及網路系統運作效能。 


  

PAGE  
30-1

